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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海洋功能区划的山东半岛蓝色

经济区海洋生态补偿机制探讨


马　龙１
，２，路晓磊１，２，张丽婷１，２，段康弘１，２，宋士林１，２

（１．山东省海洋生态环境与防灾减灾重点实验室　青岛　２６６０３３；２．国家海洋局北海海洋技术保障中心　青岛　２６６０３３）

　　摘　　　要：建立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生态补偿机制是促进山东沿海经济发展、

构筑山东海洋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山东省开展海洋生态补偿工作的现状，基于

新修编的海洋功能区划，初步分析了建立海洋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性，并尝试建立山东半

岛蓝色经济区海洋生态补偿机制整体框架，最后基于海洋功能区的不同属性特征对海洋生

态补偿标准的界定进行探讨，以期为山东省开展海洋生态补偿工作和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提

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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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五”开局之年，我国第一个以海洋

经济为主题的区域发展战略——— 《山东半岛蓝

色经济区发展规划》正式亮相，这标志着山东

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成

为国家海洋发展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

要组成部分。该规划为加快推进山东省海洋生

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也为我们进一步做好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伴随着海洋经济的蓬勃发展和破坏海洋环

境现象的时有发生，海洋生态补偿逐渐成为协

调经济发展与海洋生态保护、促使可持续开发

利用环境资源的重要选择，建立健全海洋生态

补偿机制已经成为构筑海洋生态文明的必要组

成部分［１］。

１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生态补偿工

作开展现状

　　目前，山东省开展海洋生态补偿的方式主

要包括：传统的海洋生物资源增殖放流活动、

伏季休渔、建设人工鱼礁和建设海洋自然保护

区，其中尤其以传统的增殖放流、休渔期保护

为主，缺乏其他技术含量高、成效好的方式以

及过硬的技术的支持。海洋生态保护工作的资

金基本还是延续以前的模式，主要来自国家财

政资金。

２０１０年６月１２日，山东省财政厅、省海洋

与渔业厅联合制定印发了 《山东省海洋生态损

害赔偿费和损失补偿费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

称 “办法”），这是我国首个海洋生态方面的补

偿和赔偿办法。《办法》共包括７章２６条，主要

内容涉及海洋生态损害赔偿和损失补偿的界定，

海洋生态损害赔偿和损失补偿的提出主体和适

用范围，赔偿费和补偿费的征收、使用管理和

用途，补偿费的各级分成和减免，对赔偿费和

补偿费征缴和使用的监督检查等方面。 《办法》

的颁布，对深入贯彻实施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

和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规划，

加强海洋环境保护、整治、恢复海洋生态，促

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借此契机，各地市级单位对海洋生态补偿

工作都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为协调东营海洋经

济与海洋生态之间的矛盾，促使海洋资源环境

可持续开发利用，东营市率先开展了海洋生态

补偿试点工作，积极编制出台 《东营市海洋生

态损害赔偿和海域使用补偿暂行办法》，开展海

洋渔业资源增值放流工作，开展海洋保护区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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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化建设，积极征收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费和损

失补偿费，用于海洋生态治理工作。日照市目

前已进行了６个建设项目的生态补偿工作，并

按照该项目的海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及其核

准文件确定的数额，采用增殖放流、建设人工

鱼礁等形式进行生态补偿。

但是，就近三年来的山东省海洋生态补偿

实践，总的来说还存在一系列问题，主要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２］：① 从国家层面上由于缺乏

海洋生态补偿方面的基础性法律制度支撑，使

得地方开展海洋生态补偿工作得不到有效的保

障；② 山东省海洋生态补偿机制尚处在探索阶

段，对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认识还不

统一，生态补偿金额计算方法还不完善；③ 海

洋生态保护需要多个涉海部门间的协调配合和

统筹推进，海洋生态补偿还缺乏长效机制和统

筹规划；④ 海洋生态补偿机制单一，补偿标准

局限性大；⑤ 海洋生态补偿资金投入有限，还

未起到统筹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效果。

鉴于上述问题，本文旨在结合海洋功能区

划制度，从各海洋功能区的不同属性出发对建

立海洋生态补偿机制进行了探索，尝试为山东

半岛蓝色经济区进行海洋生态补偿工作提供一

种可以借鉴的思路。

２　建立基于海洋功能区划的海洋生态补

偿机制的重要性分析

２１　海洋功能区划是海洋生态补偿机制建立

的重要依据

　　海洋功能区划是深入了解海洋资源、保护

海洋环境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根据海域区位、

自然资源环境条件、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以及开

发利用现状科学确定海域功能，并划定具有最

佳功能的海洋功能区，从而指导海域的合理使

用［３］。我国建立海洋功能区划，目的是系统揭

示海洋资源和空间区域分布规律以及各地区海

洋开发需求特征，将海域划分为适合海洋开发

活动的各类型海洋功能区，并制定相应空间功

能管制要求，从而有效发挥起引导和调控海洋

开发利用活动、配置海域资源的基础作用。

目前，我国开展海洋工程建设海洋环境影

响评价工作的重要参考依据之一就是海洋功能

区划。在用海项目申请用海阶段，首先需要明

确其与现行海洋功能区划的定位和要求是否一

致，其次明确该用海项目对海洋生态环境以及

对周边利益相关者所造成的影响，以及是否满

足海洋功能区划对该区域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

要求。作为海洋功能区划的最小功能单元，不

同的海洋功能区具有不同的海洋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区内对海域使用的要求也不尽相同。因

此，将海洋生态补偿的实施与海洋功能区划相

结合，并根据海域的主导功能为补偿标准与补

偿方式的制定提供参考，将会对科学开展海洋

生态补偿工作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２２　海洋生态补偿的有效实施将会促进海洋

功能区划的科学制定，合理界定用海

需求

　　海洋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是为了改善、维

护和恢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调整相关利益者

因保护或破坏生态环境活动产生的环境利益及

其经济利益分配关系，以内化相关活动产生的

外部成本为原则的一种具有经济激励特征的制

度［４］。换句话说，是指海洋使用人或受益人在

合法利用海洋资源过程中，对海洋资源的所有

权人或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付出代价者支付相

应的费用，其目的是支持与鼓励保护海洋生态

环境的行为，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有效保护

海洋生态环境，使我国彻底摆脱简单粗放式的

用海方式。

我国现行的填海造地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

为３０～６０元／ｍ
２，彭本荣等［５］通过建立 “生

态———经济”模型对厦门填海造地进行经验估

算，得出在厦门每平方米填海造地生态损害的

价值为２７９元；张慧
［６］通过研究青岛前湾填海

造地对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所造成的损害，

得出单位面积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损失为

２１９．５６元／ｍ２。通过上述研究不难发现，填海

造地所造成的生态损害价值远远高于现行的海

域使用金征收标准。虽然目前还缺乏统一的海

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损害以及海域使用金征收

标准计算方法，但是填海造地海域使用金征收

标准偏低与房地产开发的高额利润形成的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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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差，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近些年来围填海活

动的空前高涨并且只重开发不重保护的局面。

因此，通过科学制定海洋生态补偿标准，并加

强对海洋生态补偿的监督管理，将会对合理界

定用海需求起到积极的指导意义，并进一步促

进海洋功能区划的科学制定。

３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生态补偿机

制的整体框架界定

　　无论如何界定海洋生态补偿机制，如何开

展海洋生态补偿工作，说到底都是要解决 “为

什么开展海洋生态补偿”、 “海洋生态补偿涉及

哪些内容”以及 “如何有效地进行海洋生态补

偿”这三个问题。因此，面对上述问题，基于

《山东省海洋功能区划》，首先需要明确以下内

容：

３１　补偿原则

浙江省是我国第一个以较系统的方式全面

推进生态补偿实践的省份。在 《关于进一步完

善生态补偿机制的若干意见》，浙江省确立了建

立生态补偿机制的基本原则，即 “受益补偿、

损害赔偿”、 “统筹协调、共同发展”、 “循序渐

进、先易后难”、 “多方并举、合理推进”的

原则。

根据 《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费和损失补偿费

管理暂行办法》，山东省也基本明确了用海补偿

原则，即——— “用海必补、损害必偿”。但是，

笔者认为这个原则稍显宽泛，需要结合生态保

护与经济长远发展再进行细化，因此可以借鉴

浙江省所制定的原则，将其作为进行海洋生态

补偿的基本原则。

３２　补偿主体和补偿对象

《办法》中明确不仅因违规建设项目用海造

成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者将受到处罚，因合法建

设项目用海导致海洋生态环境改变的也要进行

损失补偿。因此，结合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

洋生态现状，可把海洋生态补偿主体分为两种

类型：一是政府，主要考虑到政府在整个海洋

生态补偿过程中起主导、监督及管理作用；二

是从事影响海洋生态环境开发建设的单位和个

人，如海岸工程和海洋工程项目、港口建设、

海上油田溢油、船舶油污、企业排污等活动。

而海洋生态补偿的对象则主要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对遭受破坏的海洋生态环境进行生态修复

（如，增殖放流、人工渔礁建设）作出贡献的单

位和个人；二是因海洋自然保护区建设而自身

利益受影响的单位和个人；三是由于海洋开发

活动以及产生的污染事故而受到损害的单位和

个人。

３３　补偿标准

补偿标准一直是制约我国开展海洋生态补

偿工作的关键问题，许多现行的补偿标准缺乏

科学依据，没有体现出因地制宜性，致使其在

执行过程中出现许多问题和矛盾。针对海洋生

态损害赔偿费和损失补偿费金额，山东省制定

了 《山东省海洋生态损害赔偿和损失补偿评估

方法》（省标准号：ＤＢ３７／Ｔ１４４８－２００９），并将

其纳入到用海工程海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中。

但是，在实践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因此，笔者认为在确定生态补偿标准时，

必须考虑以下因素的综合作用和影响：① 环境

行为的性质和程度；② 生态环境所属的区域和

地区；③ 生态环境受影响的范围和程度；④ 生

态环境恢复的难易程度等。此外，海洋生态补

偿标准的界定还应涉及海洋生态保护方的投入、

受益方的获利、生态破坏的修复成本、生态系

统服务功能的价值等因素。海洋生态补偿标准

的下限应是海洋生态保护方的投入、海洋生态

破坏的机会成本及修复成本三者的总和；补偿

标准的上限则是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

由于目前我国开展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

的研究还尚在探索阶段，因此相关方法还有待

进一步确定，而且最终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价值的量化需要由国家法定的专业评估机构来

进行。总而言之，应该在国家制定统一的标准

后，各地根据社会、经济、环境条件确定相应

的地方标准。

３４　资金来源

按照 “谁开发、谁保护，谁收益、谁补偿”

的原则，海洋生态补偿的资金来源将主要分为

两部分：一部分主要是由海洋开发利用的受益

者或海洋生态的破坏者进行支付，另一部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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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补偿资金仍需通过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的

方式，用于开展当地海洋自然保护区建设以及

其他常态化的生态补偿工作。

３５　补偿方式和途径

目前，山东省开展生态补偿的方式主要是

通过开展海洋生物资源增殖放流活动、建设人

工鱼礁以及建设海洋自然保护区。笔者认为，

应转换长期以来以政府为主导的行政补偿方式，

综合运用政策补偿、实物补偿、资金补偿、技

术和智力补偿等多种方式与手段，采取财政转

移支付、生态保护专项、环境税费制度等方式，

将新型补偿方式与传统补偿方式相结合。

３６　补偿的落实监督管理

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作为海洋生态补偿落实

者和监督者，应当将生态补偿纳入到海洋工程、

海岸工程项目建设的申请审批、日常监督和竣

工验收工作中，并贯穿其始终。在申请审批阶

段，需要海洋开发利用者进行海洋生态损害评

估，并明确其进行海洋生态补偿的资金保障力

度；在施工过程中进行跟踪监测，评价是否满

足海洋生态影响评价要求；在竣工结束后，还

要进行后评价工作，并将海洋生态补偿的工程

实施、资金使用与生态效益纳入定期考核与绩

效评估，实施监督。

此外，由于海洋生态补偿费数额巨大、政

策性强，应当由专门的机构征收管理，保证专

款专用。同时，审计部门也要加强海洋生态补

偿费使用情况的审计和监督，保证补偿资金在

各级财政的监督下封闭运行，做到分级管理，

不挤占、不平调、不挪用，使海洋生态补偿制

度真正实现抑制不合理的用海需求，保护海洋

生态环境，保护社会成员共同利益的目标。

４　基于山东省海洋功能区划的海洋生态

补偿标准探讨

　　 根据新修编的 《山东省海洋功能区划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结合山东省海洋自然环境和

自然资源特征、海域开发利用现状、环境保护

及海洋经济战略发展需求，划分了农渔业区、

港口航运区、工业与城镇用海区、矿产与能源

区、旅游休闲娱乐区、海洋保护区、特殊利用

区、保留区共８个类别３２９个海洋基本功能区。

每个海洋功能区都具有不同的属性特征，因此

需要结合不同的用海要求进行相应的海洋生态

补偿工作。海洋生态补偿工作的整体框架如前

所述，但是针对补偿标准而言，需要结合各海

洋功能区的基本属性以及主要用海类型界定适

宜的参考指标，具体详见表１所述。

（１）农渔业区：是指适于拓展农业发展空

间和开发利用海洋生物资源，可供围垦，渔港

和育苗场等渔业基础设施建设，海水增养殖和

捕捞生产，以及重要渔业品种养护的海域。区

内要求保护水产种质资源、重要经济渔业品种

及其产卵场、越冬场、索饵场和洄游通道等重

要渔业水域。该区内用海方式主要为围海养殖

和开放性养殖。因此，相应的参考指标主要考

虑对海洋环境造成的影响、海域开发利用率、

水产品经济产值等。

（２）港口航运区：是指适于开发利用港口

航运资源，可供港口、航道和锚地建设的海域。

区内主要用于港口建设、海上航运及其他直接

为海上交通运输服务的活动。区内新建和邻近

海洋生态敏感区的港口应根据周边海洋功能区

的环境质量要求提高水域环境质量标准。该区

内主要的用海方式为填海造地、构筑物、港池、

专用航道、锚地及其他开放式用海。因此，相

应的参考指标主要考虑从对海洋环境造成的影

响、占用海域资源情况、港口经济效益等。

（３）工业与城镇用海区：是指适于发展临海

工业与滨海城镇的海域。区内的临海、临港工业

和城镇开发建设应体现集中集约用海的要求，保

障国家和地方重大建设项目的用海需求，优化产

业结构，提高海域空间资源的使用效能。区内要

求加强功能区环境监测与评价，注重对毗邻功能

区的保护，防止海岸工程、海洋工程污染海域环

境。根据周边海洋功能区的环境质量要求，可适

当提高工业与城镇用海区水域环境质量标准，降

低区域活动对区域环境质量的影响。该区内主要

的用海方式为填海造地。因此，相应的参考指标

需要考虑对海洋环境造成的影响、占用海域资源

情况、工程投资与填海收益等。

（４）矿产与能源区：是指适于开发利用矿

产资源与海上能源，可供油气和固体矿产等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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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开采作业，以及盐田和再生能源等开发利

用的海域。区内要加强矿产与能源开发利用活

动监视监测，防止海岸侵蚀、溢油等灾害和影

响的发生。该区内主要的用海方式为盐业、人

工岛式油气开采、平台式油气开采等，因此相

应的参考指标主要考虑对海洋环境造成的影响、

资源开发投资与效益以及生态保护投入等。

（５）旅游休闲娱乐区：是指适于开发利用

滨海和海上旅游资源，可供旅游景区开发和海

上文体娱乐活动场所建设的海域。区内禁止破

坏自然岸线、沙滩、海岸景观、沿海防护林等

工程项目建设，整治损伤自然景观，修复受损

自然、历史遗迹，养护海滨沙滩浴场。该区内

主要为开放式用海，包括浴场、游乐场等，因

此相应的参考指标主要从当地旅游开发与投资

及相应产值进行考虑。

（６）海洋保护区：是指专供海洋资源、环境

和生态保护的海域。区内要加强用海活动监督与

环境监测，维护、恢复、改善海洋生态环境和生

物多样性，保护自然景观，提高保护水平。加强

海洋保护区功能区运行质量的监控、管理，整治

区内的不合理用海工程，并对受损的海洋生态系

统进行修复。因此，相应的参考指标主要从海洋

保护区自身资源及环境特征进行考虑。

（７）特殊利用区：是指供军事及其他特殊

用途排他使用的海域。为便于海域使用管理，

排污倾倒要达标排放，同时要在特定的水动力

条件强、水体交换快的海域进行，将对海洋自

然环境的影响降到尽可能小的程度。要加强海

洋特殊利用功能区的监控、管理，严查非法排

放、严禁超标排放。该区内主要为海底电缆管

道、透水构筑物、取排水口、污水达标排放、

倾倒用海，因此相应的参考指标主要考虑对海

洋环境的影响及工程经济效益。

（８）保留区：是指为保留海域后备空间资

源，专门划定的在区划期限内限制开发的海域，

主要包括由于经济社会因素暂时尚未开发利用

或不宜明确基本功能的海域，限于科技手段等

因素目前难以利用或不能利用的海域，以及从

长远发展角度应当予以保留的海域。由于对保

留区限制开发，因此暂不考虑对该区内进行海

洋生态补偿。

表１　基于山东省海洋功能区划的海洋生态

补偿标准主要参考指标

功能区 补偿标准主要参考指标

农渔业区

海洋环境质量、水动力变化；经济鱼类年

产量变化、底栖贝类年产量变化、甲壳类

年产量变化；浅海滩涂开发利用率、用海

年限

港口航运区

海洋环境质量、水动力变化、生物多样

性；浅海滩涂资源损失价值、珍稀物种资

源损失价值；浅海滩涂利用率、自然岸线

损失比例和人工岸线增加比例、陆域空间

利用率、海域空间利用率、单位面积港口

投资、港口吞吐量增长率、用海年限

工业与城镇区

海洋环境质量、水动力变化、生物多样

性；珍稀物种资源损失价值、浅海滩涂资

源损失价值；自然岸线损失比例和人工岸

线增加比例、浅海滩涂利用率、单位面积

工程投资、单位面积围填海收益、增加土

地资源效益、用海年限

矿产与能源区

海洋环境质量；浅海滩涂利用率、资源开

发的投资与收益、生态保护资金的投入、

用海年限

旅游休闲娱乐区
滨海景点游客增长率、旅游开发投资、海

洋旅游资源增加价值、用海年限

海洋保护区

海洋保护区面积、珍稀资源种类、海洋环

境质量、生物多样性、生态保护资金的投

入

特殊利用区

海洋环境质量、水动力变化、底栖生物损

失、生物多样性；单位面积经济效益、用

海年限

保留区 ———

５　展望

当前，我国海洋事业呈现出全面发展的良好

势头，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正面临着难得的历

史机遇。但是与此同时，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也面

临着严峻的挑战，建设海洋生态文明的任务依然

十分艰巨。为此，国家海洋局积极应对，在 《关

于开展 “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工作的意见》

中明确指出要推动沿海地区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

建设，力争到 “十二五”末建成１０个～１５个国

家级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之后又陆续制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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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管理暂行办法》和 “海

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指标体系 （试行）”，力争

进一步引导沿海地区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海洋生

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沿海地区发展方式的转

变和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面对我国现存海洋环境状况与海洋经济快

速发展形成的鲜明对照，生态补偿被一致认为

是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促使可持续开发

利用环境资源的有力措施。《海洋生态损害评估

技术指南 （试行）》的出台，更是为建立完善的

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规范海洋生态损

害评估工作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今后，海洋生

态补偿机制还应纳入国家生态补偿的总体框架

体系中，统筹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并建立生

态补偿长效机制。此外，坚持规划用海，严格

实施海洋功能区划，全面提升海洋功能区划的

科学性、前瞻性，以生态友好、环境友好的方

式开发使用海洋，维护、保持海洋生态系统基

本功能［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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